
松山新区环保局2017年11月9日关于锦州市松山新区香山路北侧雨水管线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进行审批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我局拟对锦州市松山新区香山路北侧雨水管线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自公示公开之日算起。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之日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通讯地址：锦州市松山新区管委会号三楼    邮 编：121000联系电话：3882181
拟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锦州市松山新区香山路北侧雨水管线工程
	本项目位于松山新区香山路北侧，属于锦州市松山新区南站工业园区。
	锦州松山新区（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用事业管理局
	铁岭市天祥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占用规划用地约22.94亩（合计15300㎡），于路中新铺设雨排管线一条，其中，自东海大街起至黄海大街路中，铺设内径2.4m的雨水管2根，外壁间距0.2m，宽9米，长743米；自黄海大街路中至渤海大道，铺设内径2.4m的雨水管线3根，宽9米，长957米。

	（1）施工期环境空气影响

施工期间对环境空气影响最主要的是粉尘。粉尘排放量随施工作业的活动水平、特定操作和主导天气的变化而每天变化幅度较大，而且很大一部分是由车辆往来行驶所引起的道路扬尘。正常工况下，施工作业扬尘的影响范围一般在距离施工现场100m之内，根据对一些施工现场的监测结果表明，距离施工现场150m处，被影响地区的TSP浓度的平均值为0.491 mg/m3。施工及运输车辆引起的扬尘对路边30m范围内影响较大，而且成线形污染，路边TSP浓度可达10mg/m3以上。

（2）本项目全年主导风向为SSW风，因此本项目施工扬尘主要影响NNE方向区域。

（3）施工期水环境影响

施工时注意节约用水、一水多用；另外对于施工期用水泄漏，加强管理，防止跑冒滴漏。因此，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废水对外环境影响较小。施工结束，污染源即消失，其影响也不存在。

（4）施工期噪声影响

①如果使用单台施工机械，昼间在距施工场地35m以外可达到《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3-90，夜间在281m以外可达到标准限值。但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往往是多种机械同时使用，其噪声影响范围会更大。

②在工程噪声敏感点距施工场界平均约5-30m的范围内，施工噪声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大。

（5）施工期固废

施工期间工地会产生弃土、施工剩余废物料、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等。施工废料，对其中有回收利用价值的送至废物收购站处理，其余施工垃圾如混凝土废料，含石、砂的杂土应集中堆放，定时清运到指定地点，并严禁把施工垃圾混在生活垃圾之中，避免加重垃圾填埋场的负荷和冲击。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运送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统一处理。保证每天由专人收集、清理，日产日清。采取以上措施后施工期固废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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